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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福建傲农生物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傲农生物”、“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

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对傲农生物向控股孙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

并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关联交易概述

河北傲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傲华”）系公司子公司福建傲

农畜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傲农畜牧投资”）的控股子公司，目前注册资

本 300万元，其中傲农畜牧投资认缴出资 255万元，持股 85%，雷支成认缴出资

30万元，持股 10%，李兴强认缴出资 15万元，持股 5%。

傲农畜牧投资拟与雷支成、李兴强、于林波、李鹏、晋烜及河北傲华共同签

订股权合作协议，向河北傲华增资 700万元，新增加的 700万元注册资本由傲农

畜牧投资以货币方式出资 545万元，雷支成以货币方式出资 90万元，李兴强以

货币方式出资 35万元，新股东于林波、李鹏、晋烜分别以货币出资 10万元。本

次增资后，河北傲华注册资本变更为 1,000万元，其中傲农畜牧投资持股 80%，

雷支成持股 12%，李兴强持股 5%，于林波持股 1%，李鹏持股 1%，晋烜持股 1%。

雷支成系公司副总经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本次增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过去 12个月内，公司与雷支成发生交易共计 767万元，其中 545万元交易

发生时雷支成不属于公司关联方。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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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雷支成系公司副总经理，故本次傲农畜牧投资与雷支成等人共同对河北傲

华增资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雷支成，男，中国国籍，住所江苏省张家港市杨舍镇，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养猪产业北方区总裁。公司于 2019年 11月 19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调整的议案》，聘任雷支成先生为公司

副总经理，雷支成自 2019年 11月 19日起成为公司关联方。

三、其他增资方基本情况

（一）李兴强，男，中国国籍，住所河北省定州市明月豪苑小区，现任河北

傲华总经理；

（二）于林波，男，中国国籍，住所河北省盐山县望树镇，系河北傲华服务

部经理；

（三）李鹏，男，中国国籍，住所天津宝坻区宝境栖园，系河北傲华副总经

理；

（四）晋烜，男，中国国籍，住所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振兴东街，系河北

傲华技术总监。

上述四人不属于公司关联方。

四、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河北傲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18年 12月 29日

法定代表人 李兴强

注册资本 3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定州市兴定西路（中国联通底商）

经营范围
农业技术开发；猪的饲养；苗木、谷物、瓜果、蔬菜种植、销售；饲料、

饲料添加剂销售。

本次股权转让前后，河北傲华的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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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股权转让前 股权转让后

出资 比例 出资 比例

福建傲农畜牧投资有限公司 255 85% 800 80%

雷支成 30 10% 120 12%

李兴强 15 5% 50 5%

李鹏 - - 10 1%

于林波 - - 10 1%

晋烜 - - 10 1%

合计 300 100.00% 1,000 100.00%

河北傲华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如下：

单位：万元

2020.7.31 2020 年 1-7 月 2019.12.31 2019 年度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3,253.71 100.93 2,705.16 -78.27 2,361.65 -155.80 410.61 -155.80

五、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协议各方

甲方：福建傲农畜牧投资有限公司

乙方 1：雷支成

乙方 2：李兴强

乙方 3：于林波

乙方 4：李鹏

乙方 5：晋烜

目标公司：河北傲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二）增资扩股：①目标公司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00万元，其中甲方认

缴出资 255万元，占 85%；乙方 1认缴出资 30万，占 10%；乙方 2认缴出资 15

万，占 5%；②本次增资后，注册资本由原 300万元增加至 1000万元，其中甲方

认缴出资 800万元，占 80%；乙方 1 认缴出资 120万元，占 12%；乙方 2 认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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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资 50万元，占 5%；乙方 3认缴出资 10万元，占 1%；乙方 4认缴出资 10万

元，占 1%；乙方 5认缴出资 10万元，占 1%。

（三）出资时间：增资后未到位的出资，由股东各方根据目标公司经营需要

商议出资到位。

（四）违约责任：由于一方过错，造成本协议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时，

过错方应承担其行为给目标公司和守约方造成的损失。

（五）争议解决：因签订及履行本协议而发生的争议，应由各方首先通过友

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任何一方均应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

（六）协议生效：本协议自各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六、关联交易的定价情况

本次增资价格由各方按照自愿、平等、公平、公正的原则协商确定，增资定

价公允合理，各增资方均以现金增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七、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是为了增强子公司资本实力，同时充分激发子公司员工的积极性，

使主要员工和股东形成利益共同体，以促进相关子公司的业务更好的发展。本次

增资完成后，河北傲华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不影响上市公司对子公

司的控制权，对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

河北傲华未来的经营业绩可能受市场竞争环境变化、畜禽疫病、行业上下游

价格波动、项目生产与运营管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未来项目投入运营后的经营

业绩存在不确定性风险。公司将密切关注子公司运营管理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八、其他情况说明

过去 12个月内，公司与雷支成发生的交易共计 767万元，相关交易情况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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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同向山东傲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增资

2019年 10月 24日，山东傲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同

意增加注册资本，由原来的 300万元人民币增加至 1,000万元人民币，增加的 700

万元分别由股东傲农畜牧投资以货币方式出资 545万元，雷支成以货币方式出资

120万元，谢亚磊以货币方式出资 35 万元。本次增资完成后，傲农畜牧投资持

股 80%，雷支成持股 15%，谢亚磊持股 5%。该交易发生时雷支成不属于公司关

联方，该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程序。

（二）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涉及事项

2020年 5月 1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确定以 2020年 5月 11日为授予日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

7.40元/股，其中雷支成获授 300,000股限制性股票。上述股票已于 2020年 5月

28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手续。

九、决策程序

2020年 8月 19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了《关

于子公司向控股孙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本议案不涉及关联董事回避表

决。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促进员工与子公司共同成长与发展，符合公司经营发

展规划，增资定价遵循公平、公正、公允、合理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

项。”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对该

事项回避表决。

十、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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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向控股孙公司河北傲华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有利于促进员工与子公

司共同成长与发展，符合公司经营发展规划，增资定价遵循公平、公正、公允、

合理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公司董事会已审议通过前述关联交易事项，同时，独立董事确认并发表

了明确同意意见，截至目前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前述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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